
申请指南  

为做好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出版基金）项目的申请组织工作，

根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管理办法》特制定本指南。  

一、设立科学出版基金的宗旨  

为了支持优秀和重要科技书刊的出版，繁荣科技出版事业，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

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在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科

学院于 1989 年 12 月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  

二、科学出版基金的资助范围  

1.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或重大应用价值及前景的研究成果专著。  

2.具有独到见解或新颖体系，对科学发展或培养科技人才有重要作用的优秀基础

理论读物。  

3.对开拓新领域、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综合性编著。  

4.有重要积累和传播价值的基本科学资料。  

5.水平高、应用价值大的应用技术著作。  

下列情况暂不属于资助范围： 

1.译著、论文集、再版著作； 

2.科普读物； 

3.教科书、工具书。 

三、科学出版基金资助的原则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使用以国家科技发展政策为导向，实行自由申请、公平竞争、

专家评议、择优支持的办法，对申请项目实行重点支持，限额资助。  

四、科学出版基金的申请办法  

1.申请科学出版基金的基本要求  

（1）申请者必须是具有中国国籍、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著作权所有者。受委托申

请者须持有著作权  

所有者的委托书或法律证据；著作权属多人时，须有全体人员的签署意见。  

（2）申请者须在已完成全部书稿或大部分书稿的条件下，方可提出申请。  

（3）申请者和主要合作者不能同时提出两项及以上申请，但在获准资助项目完

成后，可以申请第  



二个项目。  

（4）同一个项目在第一年经评审未获资助后，不能在第二年连续申请。 

2.科学出版基金项目申请所需材料  

（1）填写《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登陆基金网

站直接下载）。  

（2）提交 2 名不同单位的、具有教授、研究员、编审或相应的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的同行专家的推 

荐书。（本推荐书附在申请书中，作为评审材料的一部分送审）  

（3）提交书稿的前言，目录（至少到节一级），主要参考文献以及能反映书稿

特点和学术水平的 

重要章节的样稿（1~2 章），其他相关材料（省部级以上奖励情况、鉴

定证书、学术评价）。  

（4）提交同行评议专家信息表。（本表不作为评审材料送审，只供基金委参考） 

（5）全书 80%以上稿件（以光盘形式提交）。  

以上(1)~(4)项材料需在网上申请时提交（文件小于 10M），同时需要将(1)~(3)

项书面材料（含推荐专家手签名的原件）按次序装订成册后，连同第（5）项光

盘在每年规定的时间内报（寄）送科学出版基金办公室。  

书面申请材料需要存档，原则上一律不退，请申请者自行留底。  

3.科学出版基金项目申请时间  

科学出版基金项目每年接受申请一次，时间为 2 月 15 日至 4 月 15 日。  

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基金办公室）接受申请项目之后，

对于符合申请条件的项目严格按照初审、同行专家评议、专家组会议评审的程序，

进行学术评审。科学出版基金委员会根据专家评审结果，审批当年资助项目。基

金办公室负责把审批结果通知申请者。  

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委员会 

 

 

 


